附件2：
大冶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大冶市监罚告〔2026〕30号
大冶市陈贵忠信选矿厂：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我局在监督检查中发现，你单位连续2年（2023年、2024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2026年4月17日我局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开展现场检查，未见你单位有生产经营活动，通过你单位预留电话号码也无法取得联系。为进一步核实情况，同日，报我局负责人批准立案。2026年4月20日，本案调查终结。
经查，你单位在2004年4月19日依法办理《营业执照》，该经营场所位于大冶陈贵镇袁伏二村，从事铁矿石加工及销售。
现查明，你单位2019年度至2024年度连续6个年度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湖北)报送并公示年度报告。因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6个年度均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
另查明，你单位在大冶市陈贵镇袁伏二村的区域范围内未发现有生产经营活动。通过你单位登记的经营场所、登记留存电话均无法取得联系。你单位也未办理歇业备案、变更登记等手续。
还查明，你单位未进行税务登记。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现场笔录》1份，现场检查图片2张，登记系统查当事人基本信息1份，企业设立登记实地调查表、企业地址方位概略图、湖北省房屋租赁合同各1份，通话记录截图打印件1份，情况说明1份，证明我局执法人员通过当事人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预留电话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企业变更备案信息打印件1份，企业歇业信息查询截图1份，证明当事人未办理歇业备案、变更登记等手续。
3、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湖北)查询当事人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截图1份，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2019年度-2024年度报告，并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
4、国家税务总局大冶市税务局提供的《2023和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税务登记及报税情况》1份，证明当事人未进行税务登记的事实。
你单位连续2年以上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湖北)报送并公示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我局也未收到你单位办理歇业备案、变更登记的申请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涉嫌存在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我局拟对你单位作出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七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王永昌、王婧     
联系电话：0714-8996678
邮编：435124
联系地址：大冶市陈贵镇陈贵大道东22号

  大冶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4月20日


 

本文书一式 两 份， 一 份送达，一份归档。

 


大冶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大冶市监罚告〔2026〕31号
大冶雄楚商贸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我局在监督检查中发现，你单位连续2年（2023年、2024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2026年4月16日我局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开展现场检查，未见你单位有生产经营活动，通过你单位预留电话号码也无法取得联系。为进一步核实情况，同日，报我局负责人批准立案。2026年4月20日，本案调查终结。
经查，你单位在2018年1月4日依法办理《营业执照》，该经营场所位于大冶市陈贵镇洋塘村陈公俊小区48号，从事销售建筑材料、钢材，船舶燃料油研发及批发零售（不含危险化学品）。
现查明，你单位2021年度至2024年度连续4个年度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湖北)报送并公示年度报告。因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4个年度均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
另查明，你单位在大冶市陈贵镇洋塘村陈公俊小区48号的区域范围内未发现有生产经营活动。通过你单位登记的经营场所、登记留存电话均无法取得联系。你单位也未办理歇业备案、变更登记等手续。
还查明，你单位未进行税务登记。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现场笔录》1份，现场检查图片2张，登记系统查当事人基本信息1份，经营场所证明、关于同意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证明、住所（经营场所）登记表、房屋租赁合同、门牌证各1份，通话记录截图打印件1份，证明我局执法人员通过当事人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预留电话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企业变更备案信息打印件1份，企业歇业信息查询截图1份，证明当事人未办理歇业备案、变更登记等手续。
3、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湖北)查询当事人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截图1份，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2021年度-2024年度报告，并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
4、国家税务总局大冶市税务局提供的《2023和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税务登记及报税情况》1份，证明当事人未进行税务登记的事实。
你单位连续2年以上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湖北)报送并公示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我局也未收到你单位办理歇业备案、变更登记的申请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涉嫌存在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我局拟对你单位作出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七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王永昌、王婧     
联系电话：0714-8996678
邮编：435124
联系地址：大冶市陈贵镇陈贵大道东22号

  大冶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4月20日

本文书一式 两 份， 一 份送达，一份归档。



大冶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大冶市监罚告〔2026〕32号
大冶市春龙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我局在监督检查中发现，你单位连续2年（2023年、2024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2026年4月17日我局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开展现场检查，未见你单位有生产经营活动，通过你单位预留电话号码也无法取得联系。为进一步核实情况，同日，报我局负责人批准立案。2026年4月20日，本案调查终结。
经查，你单位在2017年7月17日依法办理《营业执照》，该经营场所位于大冶市陈贵镇李河村黄祖泗下门湾72号，从事农业种植；水产品养殖；农、水产品销售及收购；农、水产品信息技术服务与深加工。
现查明，你单位2021年度至2024年度连续4个年度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湖北)报送并公示年度报告。因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4个年度均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
另查明，你单位在大冶市陈贵镇李河村黄祖泗下门湾72号的区域范围内未发现有生产经营活动。通过你单位登记的经营场所、登记留存电话均无法取得联系。你单位也未办理歇业备案、变更登记等手续。
还查明，你单位未进行税务登记。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现场笔录》1份，现场检查图片2张，登记系统查当事人基本信息1份，门牌证、房屋租赁合同各1份，通话记录截图打印件1份，情况说明1份，证明我局执法人员通过当事人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预留电话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企业变更备案信息打印件1份，企业歇业信息查询截图1份，证明当事人未办理歇业备案、变更登记等手续。
3、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湖北)查询当事人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截图1份，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2021年度-2024年度报告，并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
4、国家税务总局大冶市税务局提供的《2023和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税务登记及报税情况》1份，证明当事人未进行税务登记的事实。
你单位连续2年以上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湖北)报送并公示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我局也未收到你单位办理歇业备案、变更登记的申请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涉嫌存在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我局拟对你单位作出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七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王永昌、王婧     
联系电话：0714-8996678
邮编：435124
联系地址：大冶市陈贵镇陈贵大道东22号

  大冶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4月20日


本文书一式 两 份， 一 份送达，一份归档。

大冶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大冶市监罚告〔2026〕33号
大冶市永盛贸易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我局在监督检查中发现，你单位连续2年（2023年、2024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2026年4月16日我局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开展现场检查，未见你单位有生产经营活动，通过你单位预留电话号码也无法取得联系。为进一步核实情况，同日，报我局负责人批准立案。2026年4月20日，本案调查终结。
经查，你单位在2018年3月8日依法办理《营业执照》，该经营场所位于大冶市陈贵镇天台山村郭思恭小区94号，从事矿产品、冰铜、粗铜、有色金属、贵金属、钢材、建材、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电子产品、碎石销售；货物进出口贸易。
现查明，你单位2021年度至2024年度连续4个年度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湖北)报送并公示年度报告。因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4个年度均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
另查明，你单位在大冶市陈贵镇天台山村郭思恭小区94号的区域范围内未发现有生产经营活动。通过你单位登记的经营场所、登记留存电话均无法取得联系。你单位也未办理歇业备案、变更登记等手续。
还查明，你单位未进行税务登记。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现场笔录》1份，现场检查图片2张，登记系统查当事人基本信息1份，住所（经营场所）登记表、关于同意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证明、经营场所证明、场地说明、门牌证各1份，通话记录截图打印件1份，证明我局执法人员通过当事人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预留电话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企业变更备案信息打印件1份，企业歇业信息查询截图1份，证明当事人未办理歇业备案、变更登记等手续。
3、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湖北)查询当事人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截图1份，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2021年度-2024年度报告，并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
4、国家税务总局大冶市税务局提供的《2023和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税务登记及报税情况》1份，证明当事人未进行税务登记的事实。
你单位连续2年以上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湖北)报送并公示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我局也未收到你单位办理歇业备案、变更登记的申请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涉嫌存在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我局拟对你单位作出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七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王永昌、王婧     
联系电话：0714-8996678
邮编：435124
联系地址：大冶市陈贵镇陈贵大道东22号
  大冶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4月20日

本文书一式 两 份， 一 份送达，一份归档。



大冶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大冶市监罚告〔2026〕34号
大冶市陈贵镇为东选厂：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我局在监督检查中发现，你单位连续2年（2023年、2024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2026年4月17日我局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开展现场检查，未见你单位有生产经营活动，通过你单位预留电话号码也无法取得联系。为进一步核实情况，同日，报我局负责人批准立案。2026年4月20日，本案调查终结。
经查，你单位在2002年12月5日依法办理《营业执照》，该经营场所位于大冶市陈贵华垅村陈子山，从事铜、铁矿磁选及销售。
现查明，你单位2016年度至2024年度连续9个年度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湖北)报送并公示年度报告。因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9个年度均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
另查明，你单位在大冶市陈贵华垅村陈子山的区域范围内未发现有生产经营活动。通过你单位登记的经营场所、登记留存电话均无法取得联系。你单位也未办理歇业备案、变更登记等手续。
还查明，你单位未进行税务登记。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现场笔录》1份，现场检查图片2张，登记系统查当事人基本信息1份，企业住所、经营场所使用证明书1份，通话记录截图打印件1份，情况说明1份，证明我局执法人员通过当事人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预留电话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企业变更备案信息打印件1份，企业歇业信息查询截图1份，证明当事人未办理歇业备案、变更登记等手续。
3、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湖北)查询当事人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截图1份，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2016年度-2024年度报告，并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
4、国家税务总局大冶市税务局提供的《2023和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税务登记及报税情况》1份，证明当事人未进行税务登记的事实。
你单位在连续2年以上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湖北)报送并公示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我局也未收到你单位办理歇业备案、变更登记的申请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涉嫌存在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我局拟对你单位作出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七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王永昌、王婧     
联系电话：0714-8996678
邮编：435124
联系地址：大冶市陈贵镇陈贵大道东22号

  大冶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4月20日



本文书一式 两 份， 一 份送达，一份归档。
大冶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大冶市监罚告〔2026〕35号
大冶市陈贵镇雅杰家电维修安装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我局在监督检查中发现，你单位连续2年（2023年、2024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2026年4月17日我局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开展现场检查，未见你单位有生产经营活动，通过你单位预留电话号码也无法取得联系。为进一步核实情况，同日，报我局负责人批准立案。2026年4月20日，本案调查终结。
经查，你单位在2014年11月13日依法办理《营业执照》，该经营场所位于大冶市陈贵镇友谊路一号门面，从事家电维修及安装。
现查明，你单位2021年度至2024年度连续4个年度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湖北)报送并公示年度报告。因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4个年度均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
另查明，你单位在大冶市陈贵镇友谊路一号门面的区域范围内未发现有生产经营活动。通过你单位登记的经营场所、登记留存电话均无法取得联系。你单位也未办理歇业备案、变更登记等手续。
还查明，你单位未进行税务登记。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现场笔录》1份，现场检查图片2张，登记系统查当事人基本信息1份，通话记录截图打印件1份，情况说明1份，证明我局执法人员通过当事人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预留电话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企业变更备案信息打印件1份，企业歇业信息查询截图1份，证明当事人未办理歇业备案、变更登记等手续。
3、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湖北)查询当事人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截图1份，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2021年度-2024年度报告，并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
4、国家税务总局大冶市税务局提供的《2023和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税务登记及报税情况》1份，证明当事人未进行税务登记的事实。
你单位连续2年以上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湖北)报送并公示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我局也未收到你单位办理歇业备案、变更登记的申请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涉嫌存在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我局拟对你单位作出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七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王永昌、王婧     
联系电话：0714-8996678
邮编：435124
联系地址：大冶市陈贵镇陈贵大道东22号

  大冶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4月20日




本文书一式 两 份， 一 份送达，一份归档。
大冶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大冶市监罚告〔2026〕36号
大冶市铜山口俊宇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我局在监督检查中发现，你单位连续2年（2023年、2024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2026年4月16日我局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开展现场检查，未见你单位有生产经营活动，通过你单位预留电话号码也无法取得联系。为进一步核实情况，同日，报我局负责人批准立案。2026年4月20日，本案调查终结。
经查，你单位在2015年7月14日依法办理《营业执照》，该经营场所位于大冶市陈贵镇陈家湾9组，从事货物运输、装卸及仓储，销售建筑材料、矿产品及非金属矿。
现查明，你单位2021年度至2024年度连续4个年度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湖北)报送并公示年度报告。因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4个年度均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
另查明，你单位在大冶市陈贵镇陈家湾9组的区域范围内未发现有生产经营活动。通过你单位登记的经营场所、登记留存电话均无法取得联系。你单位也未办理歇业备案、变更登记等手续。
还查明，你单位未进行税务登记。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现场笔录》1份，现场检查图片2张，登记系统查当事人基本信息1份、关于同意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证明和住所（经营场所）登记表各1份，通话记录截图打印件1份，证明我局执法人员通过当事人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预留电话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企业变更备案信息打印件1份，企业歇业信息查询截图1份，证明当事人未办理歇业备案、变更登记等手续。
3、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湖北)查询当事人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截图1份，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2021年度-2024年度报告，并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
4、国家税务总局大冶市税务局提供的《2023和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税务登记及报税情况》1份，证明当事人未进行税务登记的事实。
你单位在连续2年以上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湖北)报送并公示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我局也未收到你单位办理歇业备案、变更登记的申请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涉嫌存在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我局拟对你单位作出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七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王永昌、王婧     
联系电话：0714-8996678
邮编：435124
联系地址：大冶市陈贵镇陈贵大道东22号

  大冶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4月20日


本文书一式 两 份， 一 份送达，一份归档。
大冶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大冶市监罚告〔2026〕37号
大冶市富峰特钢有限责任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我局在监督检查中发现，你单位连续2年（2023年、2024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2026年4月17日我局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开展现场检查，未见你单位有生产经营活动，通过你单位预留电话号码也无法取得联系。为进一步核实情况，同日，报我局负责人批准立案。2026年4月20日，本案调查终结。
经查，你单位在2004年11月22日依法办理《营业执照》，该经营场所位于大冶市陈贵镇陈贵村陈贵大道东59号，从事特殊钢研究、开发及制造；农业机具用钢制造、模具设计制造及销售，货物进出口贸易。
现查明，你单位2019年度至2024年度连续6个年度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湖北)报送并公示年度报告。因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6个年度均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
另查明，你单位在大冶市陈贵镇陈贵村陈贵大道东59号的区域范围内未发现有生产经营活动。通过你单位登记的经营场所、登记留存电话均无法取得联系。你单位也未办理歇业备案、变更登记等手续。
还查明，你单位已经税务登记，但2024和2025年度未进行纳税申报，当前处于非正常户状态。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现场笔录》1份，现场检查图片2张，登记系统查询你单位基本信息1份、企业设立登记实地调查表和企业地址方位概略图照片各1份，通话记录截图1份，情况说明1份，证明我局执法人员通过你单位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预留电话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2、企业变更备案信息打印件1份，企业歇业信息查询截图1份，证明你单位未提交歇业备案、变更登记申请的事实。
3、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湖北)查询你单位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截图1份，证明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公示2019年度-2024年度报告，并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
4、国家税务总局大冶市税务局提供的《2023和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税务登记及报税情况》1份，证明你单位进行过税务登记但2024和2025年度未进行报税且处于非正常户状态的事实。
你单位在连续2年以上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湖北)报送并公示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我局也未收到你单位办理歇业备案、变更登记的申请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涉嫌存在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拟对你单位作出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七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王永昌、王婧     
联系电话：0714-8996678
邮编：435124
联系地址：大冶市陈贵镇陈贵大道东22号
  大冶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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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冶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大冶市监罚告〔2026〕38号
大冶市陈贵镇草坪选矿厂：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我局在监督检查中发现，你单位连续2年（2023年、2024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2026年4月16日我局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开展现场检查，未见你单位有生产经营活动，通过你单位预留电话号码也无法取得联系。为进一步核实情况，同日，报我局负责人批准立案。2026年4月20日，本案调查终结。
经查，你单位在2004年4月2日依法办理《营业执照》，该经营场所位于大冶市陈贵镇草坪村细程法（原知青点），从事浮选铁精矿。
现查明，你单位2019年度至2024年度连续6个年度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湖北)报送并公示年度报告。因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6个年度均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
另查明，你单位在大冶市陈贵镇草坪村细程法（原知青点）的区域范围内未发现有生产经营活动。通过你单位登记的经营场所、登记留存电话均无法取得联系。你单位也未办理歇业备案、变更登记等手续。
还查明，你单位未进行税务登记。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现场笔录》1份，现场检查图片1张，登记系统查当事人基本信息1份，企业地址方位概略图、湖北省房屋租赁合同各1份，通话记录截图打印件1份，证明我局执法人员通过当事人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预留电话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企业变更备案信息打印件1份，企业歇业信息查询截图1份，证明当事人未办理歇业备案、变更登记等手续。
3、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湖北)查询当事人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截图1份，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2019年度-2024年度报告，并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
4、国家税务总局大冶市税务局提供的《2023和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税务登记及报税情况》1份，证明当事人未进行税务登记的事实。
[bookmark: _GoBack]你单位连续2年以上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湖北)报送并公示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我局也未收到你单位办理歇业备案、变更登记的申请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涉嫌存在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我局拟对你单位作出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七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王永昌、王婧     
联系电话：0714-8996678
邮编：435124
联系地址：大冶市陈贵镇陈贵大道东22号

  大冶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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